专利实施许可合同

许  可 人： 桂林理工大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  所 地 ：   桂林市七星区建干路12号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：  王敦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  系  人：  刘勇平     联系电话 ：18178320976             
电子信箱：glutkyc@163.com      传 真 ：0773-2539779    
通讯地址： 桂林市七星区建干路12号              
被 许  可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  所 地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  系  人：         联系电话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传 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本合同许可人以普通许可方式，许可被许可人实施其所拥有的专利权，被许可人支付相应的实施许可使用费。双方经过平等协商，在真实、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，达成如下协议，并由双方共同恪守。

第一条  本合同许可实施的专利权：

	序号
	专利名称
	专利类型
	发明人
	专利权人
	专利申请日
	专利授权日
	专利号
	专利有效期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第二条  许可人许可被许可人以如下范围、方式和期限实施本项专利：

1.实施方式： 普通许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实施范围： 全国范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实施方式： 使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.实施期限： 2025年  月  日至2026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三条  被许可人在实施本项专利过程中，如需许可人提供相关技术资料、技术服务和技术指导的，另行合同约定。

第四条  被许可人向许可人支付实施该项专利权使用费及支付方式：合计实施该项专利权使用费   元（人民币：整）。采用一次总付的方式，在合同生效后许可人出具合同总额增值税发票；被许可人在收到许可人发票后15日内支付合同款项一次性全额支付所有使用费。
账户名称：桂林理工大学

开户银行：中国银行桂林市建干路支行
地址：桂林市七星区建干路12号
账号：613257488744
第五条  许可人应当保证其专利权实施许可不侵犯任何第三人的合法权益，如发生第三人指控被许可人侵犯专利权的，许可人应当：

1.许可人、被许可人可与第三人协商，或在其他第三方的调解、斡旋下达成和解协议，解决纠纷。

2.涉及行政指控或法院起诉的，许可人和被许可人应当依法处理。 

第六条  许可人应当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维持本项专利权的有效性。如由于许可人过错致使本项专利权终止，或本项专利权被国家专利行政主管机关宣布无效，本合同终止。

第七条 被许可人有权利用许可人许可实施的专利技术进行后续改进。由此产生的具有实质性或创造性技术进步特征的新的技术成果，归许可人和被许可人共同所有。

第八条  本合同的变更必须由双方协商一致，并以书面形式确定。

第九条  双方确定，出现下列情形，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，可以解除本合同：

1.发生不可抗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2.专利权终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第十条 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，应协商、调解解决。协商、调解不成的，确定按以下第    2     种方式处理：

1.提交桂林市仲裁委员会仲裁；

2.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十一条  双方约定本合同其他相关事项为：无。
第十二条  本合同一式四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第十三条 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许可人：   桂林理工大学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名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0月16日
被许可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月 日



